
107年度憲一字第3 號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108年 5 月 1 5曰 

釋憲說明會全國公務人員協會意見

蔡進良律師

壹 、立法目的是否正當？

一 、查系爭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下簡稱退撫法）於考試院送請立法院 

審議草案之立法總說明，其立法理由或目的列 以 下 四 項 ：「一 、人口結 

構急速 改 變 ，政府與退撫基金經費支出壓力遽增；二 、因制度設計欠 

周 妥 ，公務人員退休年齡偏低，難以因應高齡化之人口結構趨勢；三 、 

退撫基金長期不足額提撥，衝擊基金永續性；四 、退休人數持續累積， 

政府與退撫基金財務收支面臨挑戰」。從前後文脈觀之，其立法目的或 

理由實質上只有一個：政府與退撫基金財務日益困窘，為求退撫基金 

之 永 續 。惟 查 ，基於以下理由，難謂立法目的正當：

(一） 公務人員服公職與退休後之法律關係，存在其與國家間，而非存 

在於與退撫基金間。

(二) 無論行為時即廢止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 4條 第 2 項 後 段 ，抑 

或系爭退撫法第7 條 第 1 項後段均規定「並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 

證責任」。

(三） 前開立法總說明所稱造成衝擊退撫基金永續性之部分原因是「退 

撫基金長期不足額提撥」，而此係可歸責於政府之事由（參照廢止 

前公務人員退休法第1 4條 第 4 項 規 定 ，政府提繳百分之六十五） 

而非公務人員之因素。

(四） 政府財務日益困窘一事，更不能作為正當化理由。蓋政府財政收

益 與 支 出 ，不僅因年而異，晚近幾年稅收甚且超徵1，復且以凡百

1 據財政部2019年 1 月 1 0日公布2018年稅收年增5 . 1 %，稅收超徵88 8億元，且自2014年起已連續超 

徵五年，合計 6092 億元。見 https://monev.udn.com/niotiev/storY/5648/3586958，最後查訪 2019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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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所需整體財政因素作為個別領域支出增減理由，顯然也僅具 

相對性而非絕對性，涉及執政者之施政理念與分配問題2 ，此從前 

開系爭退撫法草案總說明所稱「政府基於國家整體施政優先順序 

之考量 J 云 云 ，亦足證所謂政府財務日益困窘一事，所涉僅係施 

政優先順序而已，遑論法律規定「由政府負最後支付保證責任」， 

已如前述，是此根本不能作為系爭退撫法規定之正當性理由。

(五）系爭退撫法規定顯然並未考量已退休人員「基於個人先前給付而 

形成」、「具備個人支配性」之退休金所得部分之差異，無視個人 

於憲法保障財產權（存續保障），是系爭退撫法規定所考量之「政 

府與退撫基金財務日益困窘」之理由或追求「退撫基金永續經營」 

之 目 的 ，也難謂符合前開憲法第2 3條 規 定 之 「公益」目的。

二 、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邮法第3 7條及附表三關於施行前「已退人員」於 

新法施行後之退休所得替代率上限規定，原考試院送審版本分二個級 

距 規 定 ：任 職 1 5年( 5 5 % )至 2 5年（7 0 %  ; 15-2 5每增一年增 1. 5 % ) 及 

2 6 年至最高 3 5 年( 8 0 %  ; 25-3 5 每增一年增 1 % ) ，而後從施行後第2 

年起每 年 減 1 % 至 第 1 1 年 ’最後立法審議通過之現行法則僅規定一個 

級 距 ：任 職 1 5年( 4 5 % )至 3 5年( 7 5 % ) ，每增一年增 1. 5 % ，而後從施 

行 後 第 109年起每 年 減 1 . 5 %至 第 11 8年 ，即分十年期調降。經 查 ：

(一）相關立法說明，對於上開以任職年資1 5 至 3 5 年設定替代率級距 

或年增率一事，並未說明其依據或理由，遑論其與退休生活保障、 

8 4 年退撫新舊制適用差異所生退休所得結構不同，有何關聯？

2 目前執政黨上台執政後，於 106年 7 月 7 日公布施行「前瞻基礎建設特別條例」，據此於同年9 月間推 

出前瞻基礎建設計畫，以 4 年爲期程編列4 千 2 百億元，分 3 期 ，第 1期規劃期程爲106年 9 月至 107 

年 1 2 月 ，總 預 算 1 0 7 1億 元 。以 上 見 行 政 院 1 0 6 年 9 月 2 6 曰 公 開 資 訊 ， 

https//www.ev,gov.tw/pa^e/5A8A0CB5E41DAllE/9cf2eefl-e2d2-4f37-ba6e-9498deb422b4 ，最後查訪 2019 年 2 

月 12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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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又分十年期逐年定率調降一節，若依考試院送審版本立法說明， 

略以分十年過渡期逐漸調降係考量對退休人員之衝擊，經審慎評 

估並通盤檢討，兼以全球化浪潮使國際政治經濟互動緊密、貿易 

自由化、區域整合及政經板塊移動非常快速、經濟學上十年為期 

之景氣循環理論，故十年後社會、經濟及政府財務狀況等均可能 

大 幅 變 化 ，屆時再視情勢、改革財務效益等予以評估。惟查此立 

法 說 明 ，並未具體說明有關國家現有財政收支狀況，以及在既有 

經濟或國家發展計晝下已然不得不設定所得替代率上限並逐年削 

減已退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且係以預測十年政府財務逐漸惡化 

情形之前提下為立論，本身即有失客觀性，遑論如後節所述，行 

政院聲稱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晝預估未來四年實質國内生產總值 

可增加 4705億 元 云 云 ，如此對未來財政預測豈非自我矛盾，是以 

前述立法理由難謂正當。

貳 、規制手段是否適合(具合理或實質關聯性 )及必要性？一比例原則審查

一 、 影響退輔基金或政府財政收支之内外因素多端，其間關係呈現「此消 

彼長」相對性或總體財政收支年度差異，故以調降已退休公務人員退 

休所得之手段，與為達成避免政府或退撫基金財務惡化之目的，兩者 

間實欠缺合理或實質關聯性。

二 、 要 達 成 「退撫基金永續經營 I 目的之手段有許多，例 如 ：以各種方法 

提高退輔基金之經營管理績效或於資本市場之投資績效3 ; 再如提高現

3 根據媒體報導’依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 調查資料，過去五年（2012-2016)各國退休基金 

投資績效平均年報酬率，澳洲7 . 7 %、挪威6. 9 %、丹麥6 . 0 %、美國5.1% '瑞士 4 . 9 %、台灣4.0% ’台 

灣若單就勞退新制基金從2015年 至 2017年年化報酬率僅約2 . 7 % 【請參閱今周刊，第 1135期 

(2018.9.24-9.30)，頁 82-83】；另 2013年 3 月至2018年 7 月約五年半期間，我國私校退撫儲金（三種自 

選投資平台：穩健型、積極型及保守型，累計收益率分別達31.3%、30.9%及 8.9% ’遠比公務人員退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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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公務人員待遇，以提高政府及現職公務人員提撥基金之金額等等。 

至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之方法，更是不勝枚舉，例如前述行政院公開 

表示執行前瞻基礎建設計晝，自 1 0 6年 9 月 起 「預估未來 4 年實質國 

内生產總值(G D P)可增加 4705億 元 ，名 目 G D P可 增 加 5065億 元 ，實質 

G D P 貢獻平均每年增加0.1 個百分點」4 ，果爾自可增加政府稅收等財 

政 收 入 ，凡上開方法或手段，均得避免或減輕對已退休人員權利之侵 

害 ，卻捨此等積極方法甚至法律既已規定之方法而不為，率以修法方 

式消極地大幅減少已退休公務人員之退休所得, 顯見系爭退撫法規定 

之規制手段違反必要性原則。

參 、違反平等權或平等原則？

一 、 不同事物未為合理差別處遇，或差別處遇之規範目的欠缺正當性，已

如前一節所述，並不合憲。

二 、 系爭相同或不相同處遇之規制手段與其規範目的之達成，欠缺一定程 

度之關聯性

(一）查系爭退撫法規定，立法者一方面對於同樣已退休領取退休給與 

者 一 體處遇，另方面似又將此類人員與現職公務人員，放在同一 

法評價基礎上，此等相同處遇作法與其規範目的之達成，實欠缺 

一定程度關聯性，違反平等原則並侵害已退休公務人員之平等權。

基金（參加人員包含公務人員、教育人員及軍職人員；未設自選投資平台）之投資績效高許多【請參閱 
今周刊，第 1135期 （2018.9.24-9.30)，頁 96-99】。又有媒體報導，今 年 （2018)上半年公教退撫基金投 

資績效僅1.78% ,但私校退撫基金投資績效已有3.43%，且成立至今累積保酬率達35% (見聯合晩報， 

2018 年 8 月 10 日 ，https://monev.udn.com/money/story/5648/3301650，2018 年 11 月 28 日查訪)。以上足證 

退撫基金投資績效大有改善可能性。另據報載108年 5 月 7 日私校退撫儲金舉辦厂10年有成」發表會， 

私校退撫儲金管理委員會董事長劉維琪表示：從 2013年 3 月自主投資成立以來，到今年4 月底，保守 

型的投資累積報酬12.65%、穩健型39.64%、積極型39.08% ;而今年以來報酬率爲保守型5.36%、穩健 

型 10.99% ' 積極型 14.27% (見 https://tw.news.yahoo.com)。

4 同前註2 之行政院公布之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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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 其 一 ，對於同樣已退休請領退休給與者，系爭退撫法規定一體 

規制調降退除給與，亦即略以於設定之給付上限與下限前提下自 

10 7年 7 月起逐年調降所得替代率至118年以後固定止，顯未考量 

已退休人員「基於個人先前給付而形成」、「具備個人支配性」之 

退休金所得部分之差異，並未顧及個別已退休公務人員先前已個 

別形成在憲法保障之財產權，立法者對此未為分類，已然有應區 

別卻未區別情形而侵害平等權。其 二 ，就已退休公務人員與現職 

公務人員間而言，立法者為維持退撫基金永續或所謂「公務人員 

文官制度永續發展」（見立法草案總說明），基本上即是將於系爭退 

撫法規定施行前已依法辦理退休請領退休給付者與施行後始辦理 

退 休 者 ，在同一評價基礎上規範，而不問其等間任職時間、退休 

時之國家財政、薪 資 結 構 、社會經濟條件等差異，更不問個人形 

成退休所得之先前給付數額差異及個人貢獻程度，如此不相同事 

物卻為相同之處遇，揆諸前開有關平等原則之司法解釋，顯有違 

憲法保障之平等權或違反平等原則。

(二）另從體系正義觀點，參照行政程序法第12 3條 第 4 款 及 第 1 2 6條 

第 1 項 等 規 定 ，可謂行政程序法體系就此「已創設一具有體系規 

範意義之法律原則！，亦即信賴保護及損失補償原則，參照前大法 

官翁岳生於釋字第45 5號解釋協同意見書所示：「除非基於重大公 

益考量以外，即應受其原則之拘束，以維持法律體系之一貫性」’ 

否則即違反體系正義、平 等 原 則 ，惟查系爭退撫法規定及據此所 

為系爭原處分，顯未考慮已退休公務人員與其他領域授益處分相 

對 人 間 ，在上開一般行政法規範體系原則之適用上，有何因特別 

之 「重大公益」因素而有差異處遇之必要，因此應認其違反體系 

正 義 、平等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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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系爭退撫法規定違反憲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並有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 

原則之疑義？

一 、違反信賴保護原則

系爭退撫法修正前之「公務人員退休法」資為系爭退撫法修正前辦理 

退休公務人員之依據，足資為信賴基礎，並有信賴表現且其信賴值得 

保 護 ，即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應 無 疑 問 ；有疑問者僅係其等已辦 

理退休人員之「私益」與修正後新法所代表之「公益」孰 輕 孰 重 ，以 

及信賴保護之方式為何？就 此 ，本 文 主 張 ：

私益與公益並非對立之命題，保障私益亦屬維護公益之一環5，此有歷

來相關司法解釋可資參照，例如司法院釋字第7 0 7 號解釋針對公立學 

校教師退休給付，即表示涉及退休教師生活之保障，除屬憲法第十五 

條財產權之保障外，亦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6，又如司法院釋字 

第 58 9號解釋表示：「信賴利益所依據之基礎法規，其作用不僅在保障 

私人利益之法律地位而已，更具有藉該法律地位之保障以實現公益之 

目的者，則因該基礎法規之變動所涉及信賴利益之保護，即應予強化 

以避免其受損害，俾使該基礎法規所欲實現之公益目的，亦得確保」， 

故在此基本價值評斷基礎上，原告主張系爭退撫法規定變動原有法規 

内 容 ，並 #諸如原告等已退休人員調降相關退休給與，並未遵循司法 

院釋字第62 0號解釋理由所示 :「如根據信賴保護原則有特別保護之必 

要 者 ，立法者即有義務另定特別規定，以限制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範

請參閱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用，2015年 2 月增訂十三版，三民 ，頁 67、6 8。

釋字第7 0 7解釋理由書第一段：「…教育爲國家社會發展之根基，教師肩負爲國家造育人才之任務，其 

執行教育工作之良窳，攸關教育成敗至鉅，並間接影響人民之受教權。爲使教師安心致力於教育工作， 

已提升教育品質，其生活自應予以保障。憲法第一百六十五條即規定，國家應保障教育工作者之生活’ 

並依國民經濟之進展，隨時提高其待遇。教師待遇之高低，包括其敘薪核計，關係教師生活之保障， 

除屬憲法第十五條財產權之保障外，亦屬涉及公共利益之重大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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凰 ，例如明定過渡條款，於新法生效施行後，適度排除或延緩新法對 

之適用（本院釋字第五七七號解釋理由書參照），或採取其他合理之補 

救措施，如以法律明定新、舊法律應分段適用於同一構成要件事實等」， 

亦即對於新法施行前已退公務人員一體適用新法，且未採取合理補救 

措施或另定限制新法於生效後之適用範圍，實已違反信賴保護原則7。

二 、關於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固 然 ，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 1 7 號解釋理由書（第四段 )所示，新法規範 

對象或適用於「新法施行後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並非新法 

規之溯及適用，亦即學說上所謂「不真正溯及既往」，故縱有減損規範 

對象既存之有利法律地位或可得預期之利益，無涉禁止法律溯及既往 

原 則 ，於法原則上容許；反 之 ，若新法適用於「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 

律關係」，則屬學說上所謂「真正溯及既往」，原則上應被禁止。此項 

見 解 ，於學界固亦有採納者，然 而 ，何 謂 「繼續存在之事實或法律關 

係 」 ？何 謂 「業已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 ? 於具體事件認定時，並 

非全然無疑，以本件系爭退撫法追溯適用已退公務人員而言，學界或 

有不同見解，有學者認為已退休(伍）軍公教人員與國家間存在繼續性 

法 律 關 係 ，亦即從任職轉為以退休保障為内涵的法律關係，從而新法 

適用之，係不真正溯及既往8;惟亦有學者指出是否真正溯及，要 看 「授 

益原因事實於該中止授益的規範施行前是否已經發生，從而已取得請 

求 權 I 而 定 ，若如前者所說退休關係繼續存續，則何以已完成退休給 

付的部分不溯及而不要求返還？從而新法規定實施前，若基於舊法審

7 參照廖義男，受憲法制度性保障之公務員法制度之核心理念與價値一兼評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有關 
退休金規定，收於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2018年 6 月初版，頁 103-105。

8 請參閱孫迺翊，年金改革、信賴保護原則與年金期待權之財產權保障一兼論不同職域年金制度之銜接， 

月旦法學雜誌，第 268期 （2017/9)，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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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處分確定給付，即已確定取得諳求權，則依新法規定删減退休給付，

即屬真正溯及既往9  * 11，循 此 以 論 ，有關給付法律關係，非直接基於法規 

而 生 ，而是必須經由行政處分所具體化而生者，如本件所涉已辦理退 

休之公務人員而言，有關退休給與之給付關係，係於辦理退休時經由 

處分機關依當時法令所為審定處分而生且當時即已確定，其後時間因 

素固使總體給付逐漸增生，惟此僅係事實結果，分期給付行為亦僅係 

事 實 行 為 ，此特別是針對月退休俸之部分為然，則此時適用新法，應 

已可謂真正溯及既往1()，原則上於法應不被容許，且 亦 無 因 「為追求迫 

切之公共利益」等例外得予以真正溯及適用新法施行前已退休公務人 

員之情事" 。準上 ，顯見系爭退撫法規定違反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

9 請參閱前大法官蘇永欽，年金改革的主要憲法問題，收台灣行政法學會主編，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 

改革’ 2018年 6 月初版，頁 7-12 ;同作者，立法不溯既往的憲法界線一真正和非真正溯及槪念的釐清， 

月旦法學雜誌，第 284期 （2019/1 )，頁 17。另亦有學者參照法國法制、憲法委員會實務有關「既得權」 

保障，認爲有關新的退休法規規定，侵害既得權’且以財政因素爲理由不足以證立其正當性，請參閱陳 

淳文，既得權，變動原則與年金改革，月且法學雜誌，第 284期 （2019/1 ) ，頁 47-49。

w 或如學者林三欽教授所言「於新法秩序生效時案例事實已經完全發展完畢、當事人已經取得權和j或法 

律已經對該事實完成評價」，此對當事人既有權利地位所帶來之衝擊最大，其程度應相當於學說所謂「真 
正溯及既往」（參見氏著，法令變遷、信賴保護與法令溯及適用，2008年 2 月 1版 ，新學林，頁 99)。

11請參閱蘇永欽，立法不溯既往的憲法界線一真正和非真正溯及槪念的釐清，月旦法學雜誌，第 284期 

(2019/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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